
  2014 年我市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3008241 万元（非基建的经费类专项转移支付），具体情况如下： 

  一、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4401 万元。 

  1. 市级安排全市联动审计(调查)项目经费资金支出共 400 万元，主要用于市级区县审计工作经费补助。 

  2. 市级安排正常离任村党组织书记生活补贴资金支出共 1981 万元，主要用于我市符合条件的正常离

任村党组织书记生活补贴。 

  3. 市级安排综治工作市对区县奖励经费资金支出共 1500 万元，主要用于对区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

作进行奖励。 

  4. 市级安排涉密项目资金支出共 520 万元，按照有关规定，对具体项目内容不予公开。 

  二、 国防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17196 万元。 

  5. 市级安排涉密项目资金支出共 17196 万元，按照有关规定，对具体项目内容不予公开。 

  三、 教育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463696 万元。 

  6. 市级安排城乡一体化学校建设工程补助资金支出共 4658 万元，主要用于城乡一体化学校建设优质

输出学校补助。 

  7. 市级安排乡镇校外活动站建设资金支出共 1410 万元，主要用于市级挂牌的乡镇校外活动站建设。 

  8. 市级安排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办学条件达标资金支出共 90087 万元，主要用于中小学教育、特殊教育、

校外教育设备实施、修缮改造和办学水平的提高。 

  9. 市级安排职业教育发展补助资金支出共 138705 万元，主要用于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办学条件

达标、卓越人才培养等。 

  10. 市级安排社区工作者待遇补助资金支出共 1293 万元，主要用于市级社区工作者待遇补助。 

  11. 市级安排基础教育各类教育收费减免和学生资助补助资金支出共 164559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义务

教育“两免一补”、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学生奖助政策落实。 

  12. 市级安排市对区县教育引导性资金支出共 62984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学前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

段、高中教育阶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四、 科学技术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12589 万元。 

  13. 市级安排科普专项资金支出共 5500万元，主要用于引导和激励各区县加大对科普工作的投入力度，

支持区县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改善科普设备设施条件。 

  14. 市级安排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和社区科普益民补助资金支出共 2089 万元，主要用于对我市科普惠农

和科普益民工作给予资金支持。 

  15. 市级安排新材料科技产业定向孵化资金支出共 50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新材料与产业技术研究。 

  五、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104057 万元。 

  16. 市级安排基层公共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支出共 101001 万元，主要用于区县基层文化建设的补助和奖

励。 

  17. 市级安排加快区县广电中心高清建设补助资金支出共 3057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广电中心高清建设。 

  六、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536200 万元。 

  18. 市级安排社会保险基金绩效考核奖励资金支出共 1602 万元，主要用于区县社保经办机构在市级统

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方面的绩效考核奖励。 

  19. 市级安排离休干部社区“四就近”经费资金支出共 267 万元，主要用于我市离休干部社区“四就

近”经费。 

  20. 市级安排养老助残大额专项资金支出共 8594 万元，主要用于养老助残服务事业各项政策性开支，

以及保障市人大立法并计划在 2015 年出台《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深入落实。 

  21. 市级安排救灾经费资金支出共 1500 万元，主要用于区县自然灾害救助。 

  22. 市级安排送温暖经费资金支出共 3136万元，主要用于元旦春节期间对困难群众的一次性生活补贴。 

  23. 市级安排就业奖励资金支出共 4708 万元，主要用于区县就业再就业工作目标考核奖励和北京市充

分就业示范社区(村)单位专项奖励。 

  24. 市级安排社会建设专项资金支出共 16571 万元，主要用于奖励、引导区县社区建设、社会领域党

建、社会组织发展、购买服务等项目。 

  25. 市级安排锅炉供热燃料补贴资金支出共 321962 万元，主要用于对全市区域锅炉房供热燃料进行补

贴。 

  26. 市级安排农村住户家庭炊事用液化石油气补贴资金支出共 22085 万元，主要用于本市农村住户家

庭炊事用液化石油气补助。 

  27. 市级安排我市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低保群众一次性春节临时生活补助资金支出共 89 万元，

主要用于对我市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低保群众进行一次性春节临时生活补助。 

  28. 市级安排涉密项目资金支出共 155686 万元，按照有关规定，对具体项目内容不予公开。 

  七、 医疗卫生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164560 万元。 

  29. 市级安排基本公共卫生补助资金支出共 19749 万元，主要用于补助区县医疗卫生机构向居民提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30. 市级安排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补偿资金支出共 80 万元，主要用于对受种者因接种第一类疫苗引

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予以补偿。 

  31. 市级安排计划生育事业专项引导资金支出共 8252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和引导区县改善计划生育服

务机构设备设施和工作条件，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 

  32. 市级安排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补助资金支出共 2754 万元，主要用于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农



村长效节育户籍已婚孕龄群众免费健康体检等工作。 

  33. 市级安排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补助资金支出共 6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相关工作。 

  34. 市级安排区县医改考核激励资金支出共 8200 万元，主要用于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创新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推进医药卫生信息化建设、促进中医药发展、开展公立医

院改革试点等改革性支出。 

  35. 市级安排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返聘退休医务人员市级补助资金支出共 2300 万元，主要用于社区卫生

机构返聘退休医务人员劳务补贴。 

  36. 市级安排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助资金支出共 73074 万元，主要用于市对区县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及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府补助增量的补助。 

  37. 市级安排城六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补助资金支出共 20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城六区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 

  38. 市级安排区县医疗卫生重点建设项目补助资金支出共 150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区县医疗卫生重

点建设项目。 

  39. 市级安排区县中医药发展资金支出共 15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顺义区中医医院发展。 

  40. 市级安排区县精神病医疗机构建设项目补助资金支出共 180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区县精神病医

疗机构建设。 

  41. 市级安排区县综合医院中医科及社区中医科设备购置补助资金支出共 1248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区县综合医院中医科及社区中医科设备购置。 

  42. 市级安排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疗设备购置补助资金支出共 571 万元，主要用于补助基层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医疗设备购置。 

  八、 节能环保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605110 万元。 

  43. 市级安排既有节能居住建筑热计量改造补助资金支出共 22128 万元，主要用于既有节能居住建筑

热计量改造市级财政补助。 

  44. 市级安排农宅抗震节能改造资金支出共 81724 万元，主要用于市农民住宅抗震节能改造。 

  45. 市级安排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资金支出共 397887 万元，主要用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46. 市级安排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补助资金支出共 23487 万元，主要用于区县供热及工业企业燃煤

锅炉改造。 

  47. 市级安排工业污染企业调整退出补助资金支出共 10550 万元，主要用于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工

业污染企业调整退出奖励。 

  48. 市级安排核心区“煤改电”补助资金支出共 10114 万元，主要用于核心区“煤改电”项目。 

  49. 市级安排减煤换煤奖励资金支出共 29044 万元，主要用于对区县农村地区“减煤换煤清洁空气”

行动任务完成情况给予奖励。 



  50. 市级安排区县污染减排奖励资金支出共 5177 万元，主要用于通过“以奖代补”方式对开展减排和

大气污染治理给予奖励。 

  51. 市级安排北燃气热电中心配套整治工程建设补助资金支出共 25000 万元，主要用于对北燃气热电

中心配套整治工程建设进行补助。 

  九、 城乡社区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200149 万元。 

  52. 市级安排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资金支出共 90060 万元，主要用于首都环境建设市级重点项目财

政补助和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治理项目补助。 

  53. 市级安排城镇地区居住小区垃圾分类达标系统建设补助资金支出共 5046 万元，主要用于对垃圾分

类系统建设项目进行补助。 

  54. 市级安排旱厕改造提升补助资金支出共 1966 万元，主要用于旱厕改造补助。 

  55. 市级安排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监督管理资金支出共 1991万元，主要用于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监督管理。 

  56. 市级安排城六区居住区新建机动车停车设施市级奖励资金支出共 1564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城六区

居住区新建机动车停车设施建设。 

  57. 市级安排规划监察执法办案补助资金支出共 11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规划监察执法办案工作。 

  58. 市级安排北京新城地区规划运行维护经费资金支出共 12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北京新城地区规划

运行维护。 

  59. 市级安排平原造林工程绿化建设资金支出共 99292 万元，主要用于平原造林绿化建设工程。 

  十、 农林水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810580 万元。 

  60. 市级安排平原造林工程建设补助资金支出共 363101 万元，主要用于对平原造林工程建设给予市级

补助，以确保造林任务的顺利完成。 

  61. 市级安排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奖励资金支出共 19950 万元，主要用于对新农村建设工作突出的区

县给予奖励，推进新农村建设与改革工作。 

  62. 市级安排少数民族乡村经济发展补助资金支出共 4400 万元，主要用于对我市少数民族乡村经济发

展项目给予补助，促进少数民族乡村发展。 

  63. 市级安排农村妇女创业就业发展补助资金支出共 1350 万元，主要用于对促进农村妇女就业发展项

目给予补助，以促进农村妇女就业，提高农村妇女收入。 

  64. 市级安排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支出共 11048 万元，主要用于对履行村民一事一议

民主议事程序确定实施的村级水、电、路、桥等公益事业给予补助。 

  65. 市级安排村级全科农技员绩效补贴资金支出共 1702 万元，主要用于对我市在岗村级全科农技员给

予绩效补贴，提升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服务能力。 

  66. 市级安排废弃机井封填补助资金支出共 4289 万元，主要用于对我市已废弃机井进行回填或封存，

以有效消除地下水污染隐患。 



  67. 市级安排大中型水库农转非移民培训补助资金支出共 849 万元，主要用于对我市农转非水库移民

就业培训给予补助，促进移民就业，提高移民收入。 

  68. 市级安排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支出共 100082 万元，主要用于农业培肥地力、田园清洁、产业化发展

等综合开发项目。 

  69. 市级安排农村基层基础数据专项统计与分析资金支出共 421 万元，主要用于对农村基层数据统计

与分析工作给予补贴，提高农村基础数据准确度。 

  70. 市级安排财政支农转移支付整合资金支出共 170038 万元，主要用于按照中央“降低专项转移支付，

提高一般转移支付”的工作要求，整合部分支农转移支付资金，统筹为农林水三类分领域转移支付资金，

区县可以分别在农林水各领域内统筹使用资金，以提高区县自主权和主动性。 

  71. 市级安排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专项资金支出共 2400 万元，主要用于按照中央要求，对中央资金

安排的我市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工程给予市级资金补助。 

  72. 市级安排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市级补助资金支出共 164 万元，主要用于对区县实施退耕还林的农户

给予生活补助。 

  73. 市级安排阳光工程培训市级补助资金支出共 468 万元，主要用于对中央安排我市的农村劳动力培

训资金予以市级补助。 

  74. 市级安排北运河流域面源污染防治资金支出共 3692 万元，主要用于采用养殖场粪污治理、推广有

机化肥等方式防控北运河流域面源污染，以改善北运河流域生态环境。 

  75. 市级安排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资金支出共 446 万元，主要用于：一是对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给予贷款贴息和担保费补贴；二是对开展内部信用合作的合作组织进行定额奖励；三是对发行集合票

据的农业企业给予发行费用补贴，四是对发行集合信托的合作社给予发行费用补贴。 

  76. 市级安排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专项资金支出共 428 万元，主要用于对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

机构给予费用补贴。 

  77. 市级安排农业高产创建补助市级配套资金支出共 565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农业高产创建。 

  78. 市级安排区域主导产业发展项目资金支出共 11776 万元，主要用于扶持主导产业发展。 

  79. 市级安排种业发展项目（含小麦换种）资金支出共 57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发展首都种业发展。 

  80. 市级安排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市级配套资金支出共 168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区县节水等项目。 

  81. 市级安排第二届北京农业嘉年华活动补助资金支出共 10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昌平区筹办第二届

北京农业嘉年华活动。 

  82. 市级安排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生态促进发展机制补助资金支出共 21446 万元，主要用于集体林生态

补助。 

  83. 市级安排危险性林木有害生物防控市级补助资金支出共 20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有害生物防控。 

  84. 市级安排平原造林土地流转补助资金支出共 80979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平原造林工程土地流转。 

  85. 市级安排市属河道临时治污设施建设补助资金支出共 1614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临时治污工程运行

维护。 



  86. 市级安排密云县城污水处理运行补助资金支出共 4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密云县污水处理厂运行

维护。 

  87. 市级安排涉密项目资金支出共 104 万元，按照有关规定，对具体项目内容不予公开。 

  十一、 交通运输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19401 万元。 

  88. 市级安排农村道路客运油价补贴资金支出共 19401 万元，主要用于对农村道路客运油价进行补贴。 

  十二、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2727 万元。 

  89. 市级安排区县中小企业发展项目资金支出共 2727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区县中小企业发展。 

  十三、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37454 万元。 

  90. 市级安排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支出共 37454 万元，主要用于旅游环境提升改造、景区旅游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地质灾害隐患治理。 

  十四、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1600 万元。 

  91. 市级安排打击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奖励资金支出共 16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和奖打击违法用地和

违法建设励工作。 

  十五、 其他支出 

  2014 年专项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28521 万元。 

  92. 市级安排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延庆)项目资金支出共 7497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延庆县国际马

铃薯中心亚太中心项目建设。 

  93. 市级安排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周边村庄搬迁补偿项目资金支出共 21024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阿苏卫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